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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关    于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作为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工监测”）聘请的为其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的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

所（以下简称“本所”）于2008年3月11日为理工监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于2008年6月27日出具了《国浩律师集团（杭

州）事务所关于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于2008年7月18日出具了《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宁波

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于2008年9月25日出具了《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宁波理工监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专项法律意见书（一）》。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应当和原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相

关资料进行查验的基础上，现依法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联创”）的基本情

况 

1、中信联创持有理工监测250万股股份，占理工监测发行前股本总额的5%，

为理工监测的发起人之一。 

2、根据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08年 9月 22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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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301102704459《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信联创成立于2001年9月18日，其基

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12号中民时代广场B座32层西南角 

法定代表人：程博明 

注册资本：7000万元 

实收资本：7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技术创新产业；受托管理和经营其

他创业投资公司的创业资本；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投资咨询；直接投资或参与企

业孵化器的建设。 

3、截至2008年9月10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持有中信联创85.1068％的股权，中信联创为中信证券的控投子公司。 

二、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石投资”）的基本情况 

1、2007年9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机构部部函[2007]403号《关

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直接投资业务试点的无异议函》，对中信证券出资

8.31亿元设立全资专业子公司——金时投资有限公司，开展直接投资业务试点无

异议。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000001004123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金石投资成立于2007年10月11日，其基

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16号琨莎中心1703号 

法定代表人：程博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15亿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15亿元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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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石投资对中信证券持有中信联创股权的收购情况 

1、2008年9月10日，中信联创召开临时股东会，经中信联创十三位法人股东

一致同意，审议通过《关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

中信证券将其所持中信联创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金石投资。 

2、2008年9月10日，金石投资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收购中信联创股权的议案》。 

3、2008年9月11日，中信证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审议通

过《关于向金石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 

3、2008年9月17日，中信证券与金石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中信证券

同意向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一次性转让其持有的中信联创85.1068％的股权，总价

款为76,110,757.62元。 

4、2008年9月22日，中信联创本次股权变更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

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5、2008年9月25日，金石投资通过银行电汇向中信证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76,110,757.62元。 

6、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中信联创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金石投资 5957.4825 85.1068％ 

2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319.4811 4.564％ 

3 中国石化集团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201.7776 2.8825％ 

4 
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168.148 2.4021％ 

5 文登市制革厂 67.2592 0.9608％ 

6 金飞民航经济发展中心 67.2592 0.9608％ 

7 无锡协新集团有限公司 50.4444 0.7206％ 

 5-1-4-4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理工监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8 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中心 50.4444 0.7206％ 

9 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 33.6296 0.4804％ 

10 青岛凯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3.6296 0.4804％ 

11 

广东省广新外贸轻纺（控股）公司（原

名为“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

公司”） 

16.8148 0.2402％ 

12 
江苏开元国际集团轻工业进出口股份

有限公司 
16.8148 0.2402％ 

13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公司 16.8148 0.2402％ 

 合  计 7000 100％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金石投资经批准具有从事直接投资业务资格，金石投

资收购中信证券持有中信联创的全部股权已履行了相关的内部审批程序，金石投

资通过中信联创间接持有理工监测的股份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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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字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二零零八年   月   日。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经办律师：沈田丰                 

 

负责人：吕秉虹                                胡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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